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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制度的核心概念：誘因理論

 誘因理論是貫穿智慧財產權法的關鍵概念，以法律創
設之權利形成一種行為誘因，讓人們從事某種對社會
有益的行為。

 廣義而言，任何法律都是在建構誘因，包括積極行為
與消極不行為的誘因。例如刑法之處罰用以形成人們
不願意犯罪的誘因。智慧財產權的特色在於以鼓勵代
替處罰，提供的是積極行為的誘因。此外，刑法之規
定內容具有明顯之道德倫理色彩，社會普遍不認為構
成犯罪的，就不應加以入刑化。但智慧財產權法之誘
因設計較少道德倫理色彩，尤其在專利法，幾乎都是
以誘因理論為法政策之核心。



專利制度之設立目的（一）

 鼓勵技術創新活動
 模仿他人技術成果是 便宜的學習模式，但對整體社會技
術進步沒有貢獻。若法律沒有保障先發明者之技術使用與
排他權利，則整體社會將因研發投入活動過少而受害。

 要注意者，專利並非獎勵技術創新活動本身，而是獎勵技
術創新成果。有研發投入不保證有創新成果。

 更應注意者，專利並非給予研發成果直接的經濟獎勵，研
發成果必須有市場價值，透過交易獲得經濟獎勵。

 因此，有些技術雖然對社會有重要價值，但卻不容易在短
期內獲得市場利益，則專利制度未必能達到鼓勵作用。例
如綠能科技雖然可獲得專利，但其市場競爭力仍不及傳統
能源產業，因此需要政府額外的補貼才能達到鼓勵研發之
目的。



專利制度之設立目的（二）

 鼓勵技術成果公開

 社會的技術進步就像一場接力賽，必須先發明者將其技術
內容公開，後續研發者才能接棒繼續研發。若技術不願公
開，則後續研發者就必須重複相關實驗，整體而言是社會
研發資源的浪費。

 發明人未必願意將技術研發成果全部公開給社會大眾，同
時又希望可獲得專利保護以排除他人競爭，因此專利法規
定了公開揭露要件，亦即專利申請人所得獲得之專利權利
範圍大小，與其願意公開多少技術內容有直接關連性。



專利權之性質：法定排他權

 專利權並不等於權利人可實施該技術之權，其意義在
於排他權。有下列兩種情形使專利權人無法實施其本
身專利技術：

 一、發明與再發明之關係

 若一項專利之技術在原理上與他人先申請取得之專利技術
相同，亦即為他人專利發明之進一步改良，此時改良者雖
針對其改良成果獲得專利權，仍不得未經先發明者同意而
實施該技術。

 二、須經許可之技術實施

 醫藥品、農藥品等涉及公共衛生與環境安全的產品，其本
身即使獲得專利權，仍必須另獲得許可證才可製造上市。



註冊保護主義

 專利制度與商標制度都採屬地主義，原則上必須在某
國註冊才獲得該國之法律保護，著作權則是例外，因
為不必經過註冊，故本質上為國際保護。

 由於專利權具有屬地性，因此發明人必須考量專利申
請之成本與專利價值，決定要到哪些國家申請專利對
符合成本效益。

 專利申請之審查，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標準，因此一項
發明可能在A國獲得專利，卻在B國申請時無法獲得專
利。目前為減少此種不一致性，各國推動專利審查之
合作，又稱為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先申請主義

 技術開發是持續性的，但不一定要等研發目標完成才
能申請專利，因為專利保護採取先申請主義，因此同
樣技術成果若他人先提出申請專利，則其他人就無法
獲得專利，甚至會因此無法使用該技術。

 專利申請有所謂防禦性策略和攻擊型策略。前者即是
為保障本身可以繼續使用該技術，因此申請取得專利，
避免被他人取得專利。後者是指透過專利申請使他人
無法使用重要技術，此即可獨佔技術市場，或者索取
權利金。



專利申請權

 專利法第5條第2項：「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
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第6條：「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得讓與或繼承。專
利申請權，不得為質權之標的。」

 專利申請權是一種可交易的權利，但其不確定性較高，
嚴格言之不算是財產權。且專利權利範圍高度影響其
價值，在尚未取得專利權之前，抽象之專利申請權並
無法透過專利權利範圍之解讀而認定其具有之價值，
因此不宜作為質權標的。



專利與營業秘密之選擇（一）

 以專利權保護技術成果之優點

 有些技術發展路徑具有難以取代性，則法律賦予之排他權
具有高度價值。即是專利申請意味著必須將技術公開，但
競爭廠商無法繞過該專利技術而使用其他替代技術，則專
利權會成為有效之技術研發路障，甚至可以壟斷未來相關
技術之改良發展。

 專利權是法律保障之財產權，且其技術內容公開，價值較
易評估，故擁有專利權之公司較容易將該無形資產進行交
易，包括融資、授權、轉讓等，可讓技術研發成果之價值
發揮極大化。



專利與營業秘密之選擇（二）

 以營業秘密保護技術成果之優點

 以專利保障技術成果，則必須公開其技術內容，此意味著
技術知識的擴散。若業者擁有領先市場的技術水準，則將
關鍵性技術知識保持為秘密，有助於技術維持領先狀態。

 並非任何重要研究成果都可以獲得專利保護，因專利保護
有法定要件，且機關審查亦有不確定性。某些關鍵知識可
能以營業秘密保護在法律上較可行。

 營業秘密保護雖然有刑事責任強化，但技術知識很難確實
保護，法律責任追究都屬事後補救，對企業競爭力之維護
效果有限。因此以營業秘密保護技術成果，必須額外付出
許多成本來維持其秘密性，其成本不下於專利申請費與維
護費。



營業秘密保護之要件

 營業秘密法第2條
 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
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列
要件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醫院診所之病患名單亦屬營業秘密，醫師離職不可擅
自複製取走或洩漏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94上字第955號裁判



營業秘密侵害之認定

 營業秘密法第10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
得、使用或洩漏者。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
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者。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
漏者。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
擅自重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
他類似方法。



營業秘密侵害之刑事責任

 第13-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
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漏者。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
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
使用或洩漏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 多額，得於所得
利益之三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第13-2條
 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犯前條第一
項各款之罪者，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 多額，得
於所得利益之二倍至十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總結

 專利與營業秘密保護應視為互補性制度，從企業角度
看，部分技術成果申請專利，部分保持秘密性是較有
利的作法。

 從鼓勵創新與投資環境角度言，專利保護不足之國家，
企業會傾向少申請專利，以營業秘密保護自身技術優
勢。反之，營業秘密之法律保護若不足，則專利申請
之價值更為明顯。若兩方面都保護不足，則企業將減
少投資或研發意願。


